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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冬时节，落叶飘零；枝头菊花，傲霜绽放。市卧
龙生态殡葬服务园内净土一片，时而有鸟掠过，发出婉
转的啼叫。自此，让思念在岁月中流淌，让生命在绿色
中延续。

补齐民生短板 满足市民需求

11月13日是农历十月初一，也是传统意义上的寒衣
节，是民间祭祀亲人、追念感怀、悼念扫墓的日子。在
这特殊的时节，市卧龙生态殡葬服务园开园。

市卧龙生态殡葬服务园位于解放路以东，卧龙公墓
以北，漯阜铁路连接线以西。

走进园内，树木郁葱、芳草依依，首先感受到的是
清幽、安静。

近年来，我市殡葬改革和发展工作得到纵深推
进。但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城市规模不断扩
大、人口不断增多，城市公墓建设滞后的问题愈加
明显。

为更好地满足市民的基本殡葬需求，我市于2021年
1月，开始规划建设市级公益性大型生态园林式殡葬服务
园——市卧龙生态殡葬服务园。

据了解，该项目于2025年全部建成后，将在一定程
度上解决我市殡葬服务设施老化、功能不完善等问题，
为推进我市殡葬改革提供硬件保障。

景观生态化 功能多样化

服务园主要建筑内容包括殡仪办公区、殡仪服务
区、殡葬园区、骨灰长廊、中心广场、停车场等设
施。

殡葬服务园始终坚持“以人为本、协调统一、着眼

未来”的规划建设原则，结合生态化、艺术化、人文化
陵园景观设计理念，根据墓园整体定位、文化背景及环
境特点因地制宜，建有寿仙园、福康园、寿祥园、福润
园、福和园等墓葬区及生态花葬区、生态树葬区。同
时，还建有滨水休闲长廊、天心广场、纪念广场、观花

果区、太极广场等文化休闲区。
在陵园建设中，我市还借鉴其他城市墓园建设经

验，种植适合漯河气候特点的花草树木，让墓园与城
市总体规划、土地循环利用、服务群众需求、顺应殡
葬改革趋势等有机衔接，将市卧龙生态殡葬服务园打

造成集安葬、追思、休闲、教育、传承等功能于一体
的现代园林式墓园。

以树为碑，与花草相伴。近年来，生态葬被越来
越多的人接受和选择。为节约土地，提高单位用地骨
灰安葬密度，落实生态殡葬理念，项目在生态殡葬区
设置骨灰节地型墓位安葬区、骨灰立体安葬区及不保
留骨灰安葬区。当项目全部建成后，共计可建生态墓
穴、骨灰格位、骨灰植树 （花、草等） 安葬位等约8
万个。节地生态安葬方式充分体现了绿色、低碳、可
持续发展的理念，与周边的自然景观相得益彰，让逝
者的生命在花与树上得以延续，实现了人与大自然的
完美融合。

丰富文化内涵 提升服务水平

逝者的生命花园，市民的人文纪念公园。市卧龙生
态殡葬服务园以文化立园，融入福禄万代、长寿万年等
中国福寿文化。

服务园还有一大特点是运用人文造园理念和海绵设
计手法，从“形”“水”“文”三方面规划建设，以满足
群众对高质量殡葬服务的需求。

目前，项目一期工程已建成1200个墓穴、8间守
灵室及3个告别大厅等，能够为全市群众提供高品质
的殡仪服务，实现服务人性化、管理先进化和环境园
林化。

据了解，一期工程占地75亩。随着试运营工作的
全面展开，服务园将根据市民的需求对服务进行全面
优化。在日后的运营中坚持“以人为本、服务为先”
的运营理念，切实加强经营管理，满足不同人群的需
求。让每一个离去的生命得到尊重，让精彩的生命得
以升华，让永恒的记忆留下芬芳。

与绿树花草相伴与绿树花草相伴 让生命回归自然让生命回归自然
——写在市卧龙生态殡葬服务园开园之际

■ 文/图 本报记者 王海防

11月13日，市卧龙生态殡葬服务园开
园暨新殡仪馆启用。市卧龙殡葬生态服务园
相关负责人就市殡仪馆和市级公益性公墓建
设意义、公益性公墓骨灰安葬（放）范围、
骨灰安葬（放）办法等，回答了记者提问。

问：请介绍一下市殡仪馆和市级公益性
公墓建设情况。

答：市卧龙殡葬生态服务园的建成，实
现了我市市级公益性公墓从无到有的突破。
市卧龙殡葬生态服务园暨新殡仪馆开工以
来，施工单位按图施工，结合当地治丧的风
俗习惯、百姓需求等，完善园区的配套设
施。

截至11月13日，该服务园已建成可售

墓穴1200座、拥有2310个阁位的骨灰寄存
楼1栋、告别大厅3个、守灵室8间、临时办
公用房14间、候灰室4间、临休接待室2
间，卫生间、监控室等配套设施已全部投入
使用，预计明年将建成6780个墓穴。

二期告别厅、守灵厅、办公大楼、遗物
环保焚烧炉等设施，现已开工建设。

针对漯河市既有公墓数量偏少的现状，
鼓励和引导市民采用不占或少占土地、少耗
资源、少使用不可降解材料的方式安葬，节
约资源、保护环境，使安葬活动更好地促进
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

问：公益性公墓骨灰安葬（放）范围有
哪些？

答：市级公益性公墓骨灰安葬（放）范
围为下列人员：

（一）凡户籍（去世时间较长、无法确
定户籍的人员由生前户籍所在地社区或村委
会提供证明）在我市市辖区（建设有乡级农
村公益性公墓的乡镇、街道除外）的人员；

（二）在我市市辖区范围内各大、中专
院校全日制的学生；

（三）驻漯部队现役军人；
（四）市、区政府（管委会）福利机构

收养人员；
（五）夫妻双方有一方户籍符合本条第

（一）款规定的人员；
原则上不向上述范围以外人员出售或提

供墓位（格位）。
市区享受民政部门各类救助的城乡困

难群众、定期领取国家抚恤补助金的优抚
对象亡故并火化后，自然灾害导致的死亡
人员以及经公安机关确认的无名尸体火化
后，经办人提出申请，经乡 （镇、街道）
确认后，可免费安葬至公益性公墓生态安
葬区域。

问：如何办理殡葬手续？
答：逝者家属持逝者身份证或户口簿、

火化证明、承办人身份证至市卧龙殡葬生态
服务园即可办理骨灰安葬手续。

问：公益性公墓骨灰如何安葬（放）？
答：骨灰安葬（放）体现公益性、公平

性，按公墓开发区域和逝者家属选择区域的
缴费登记顺序依次安葬。

公益性公墓骨灰安葬（放）形式有墓穴
葬、壁葬、树葬、花坛葬、草坪葬、格位安
放等，积极推广生态安葬方式。选择墓穴葬
和壁葬的，按规定缴纳基本使用费、墓穴管
理费。选择树葬、花坛葬、草坪葬等生态安
葬方式的，不收取墓穴使用费，仅收取墓穴
管理费。选择骨灰寄存格位安放的，只收取
骨灰寄存费。

骨灰安葬（放）实行实名登记，由承办
人凭火化证明等有效证件，办理骨灰安葬
（放） 资格审核确认，签署 《骨灰安葬

（放）合同》、缴纳骨灰安葬（放）相关费用
等手续后，即可进行骨灰安葬（放）。

公益性公墓墓穴使用年限以20年为一个
使用管理周期，管理期满续缴墓穴管理费，
墓穴可继续使用。逾期未续费的，公益性公
墓运营单位应当予以催缴，或在当地官方媒
体上刊登公告。公告90天后仍未续费的，公
益性公墓运营单位可按照无主骨灰进行妥善
安置。

问：市卧龙殡葬生态服务园暨新殡仪馆
建设有哪些提升？

答：新建成的市卧龙殡葬生态服务园和
新殡仪馆在四个方面实现了大幅度的提升。

一、硬件设施的提升。在打造生态园林
式殡葬服务园的同时，服务园还建设了悼念
区、殡仪服务中心、住宿服务中心及停车场
等硬件设施。按照有关环保标准，引进多套
新型火化炉。新建遗物焚烧炉，对逝者遗物
进行统一处理，改变了以往逝者遗物露天焚
烧浓烟滚滚的状况，提升了环境质量。

二、殡葬服务的提升。服务园为丧属提
供全天候、全方位、全过程贴心服务，现已
推出近30项集传统习俗和现代文明于一体的
殡仪服务，并可按照丧属要求提供个性化殡
仪服务。

三、管理水平的提升。服务园将不断完
善各项规章制度，杜绝“活人墓”“家族
墓”等社会不良现象的发生。公开殡葬政
策、减免政策、惠民政策、工作流程、服务
标准、收费标准、举报电话等，接受社会监
督。同时，服务园将积极征集群众意见，深
入调研，不断丰富服务内容。

四、队伍建设的提升。为加强人才队伍
建设，服务园大力引进专业殡葬服务人员，
坚持采取举办讲座、培训班等方式有针对性
地开展廉政教育，要求职工严于律己，严守
纪律红线。

全力推进殡仪服务提档升级，狠抓规范
化服务与管理，深入开展创先争优活动，加
强礼仪培训，使职工知识结构和服务技能得
到普遍提升。

总之，我们将始终坚持“打造高质量民
生工程、全面做好功能优化与品质提升”的
原则，树牢生态环保、集约用地、环境优美
的理念，将市卧龙生态殡葬服务园打造成全
省一流殡葬服务园。

问：今后如何加强对公益性公墓的监
管？

答：民政部门作为殡葬业务的主管部
门，将严格履行行业监管责任，加强对公益
性公墓的日常监督管理，每半年对公益性公
墓至少开展一次专项检查。

加强专项整治，禁止转让、有奖销售、
炒买炒卖墓穴或者骨灰安葬（放）格位。禁
止在公益性公墓内建家族墓、宗族墓、活人
墓和搞封建迷信活动。严禁在公益性公墓内
安葬遗体。

加强财务监管，确保公益性公墓资金使
用规范和安全。对徇私舞弊、违规经营、贪
赃枉法等损害群众利益的行为严肃处理。对
涉嫌非法收费的，依照相关规定进行处罚；
涉嫌违法的，移交司法部门处理。

落实公墓年检，市民政局按照职责，对
市级公益性公墓进行年度检查，并公示年检
结果。年检不合格的，责令限期改正。逾期
不改的，由民政部门依法依规进行处理。

严禁民政干部、殡葬事业单位从业人员
入股公墓的建设和营销活动。

市民政局有关负责人就市卧龙生态殡葬服务园开园暨新殡仪馆启用答记者问

市卧龙生态殡葬服务园鸟瞰图。

小桥流水旁的骨灰寄存楼——沐风阁

殡仪服务区通往安葬区的大门（忘忧门）。 相邻墓区之间白墙黛瓦的“徽派”景门。 人工河“龙溪”蜿蜒园区南北。 市卧龙生态殡葬服务园一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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